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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1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5-27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联合体协议》暨重大合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合同基本情况2025年 1月 26日，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成股份”或“公司”)与 INTEC ENERGYSOLUTIONS PTY LTD土耳其公司（以下简称“INTEC土耳其”）组建的联合体与 Shafag (Jabrayil) SolarLimited(以下简称“SJSL”或“业主”)签署《阿塞拜疆日出EPC光伏项目》（以下简称“合同”）。合同标的
为光伏发电场站（直流侧288MWp，交流侧240MWp）的设计、采购（不含光伏组件采购）和施工，包含2
年质保期责任以及运营维护服务；合同金额约1.19亿美元（不含业主自采光伏组件价格）。2025年 4月 8日，根据项目执行需要，公司、INTEC 土耳其及其子公司 INTEC ENERGY SOLU⁃TIONS MMC（以下简称“INTEC阿塞拜疆”）与业主SJSL签署《阿塞拜疆日出EPC光伏项目合同补充协
议》。原承包商联合体一方 INTEC土耳其变更为其子公司 INTEC阿塞拜疆，INTEC阿塞拜疆与中成股
份作为联合体共同履行项目合同义务，并对合同项下的工程质量、工期、安全等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同

时，INTEC土耳其对 INTEC阿塞拜疆的合同履约承担连带责任并提供母公司担保；除上述调整外，不
涉及合同其他主要条款变更。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7日、2025年4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重大合同公告》《重大合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025-14）。

二、《联合体协议》主要内容2025年5月21日，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与 INTEC阿塞拜疆签署《联合体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中成股份与 INTEC阿塞拜疆成立联合体，共同实施项目，履行项目合同义务。
中成股份作为联合体牵头方，代表联合体开立银行保函并管理项目收款；中成股份负责项目主要

设备及材料的采购，INTEC阿塞拜疆主要负责设计及当地土建安装工作，及当地相关许可。INTEC土耳其需作为担保方，向中成股份提供母公司担保，以确保 INTEC阿塞拜疆履行其在EPC
合同及本协议下的全部责任。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联合体协议》的签署将有助于发挥联合体各方优势，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有利于推动项目

顺利执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将在定
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该项目的进展情况。

四、备查文件

联合体协议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151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5-26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的中技江苏清洁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同步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为了维

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重大影响，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中成股份，证券代码：000151）自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
易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披露的《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5-24）。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就交易方案进行协
商、论证和确认。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积极推进本次交易事项的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尽快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提交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并申请股票复牌。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46 证券简称：国机精工 公告编号：2025-040
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 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新材料产业园区科学大道12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蒋蔚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7、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60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75,937,28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1.455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为268,768,71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0.11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5人，代表股份7,168,5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368％。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公告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表决，

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75,749,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8％；反对 18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75,748,1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5％；反对 183,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75,689,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01％；反对 242,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75,688,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8％；反对 241,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弃权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5,589,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40％；反对 341,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7％；弃权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527,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835％；反对3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67％；弃权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9％。

6、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75,687,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7％；反对 24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1％；弃权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7、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投资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275,690,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07％；反对 240,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和国机财务公司开展金融合作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155,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668％；反对74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03％；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124,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371％；反对74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98％；弃权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1％。

9、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国机精工与国机集团及其下属企业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656,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08％；反对24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3％；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2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24,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809％；反对24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60％；弃权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1％。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5,674,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8％；反对 24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2％；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612,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401％；反对2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44％；弃权1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5％。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275,740,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9％；反对 18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弃权1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5,738,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1％；反对 18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8,676,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657％；反对18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64％；弃权1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9％。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5,736,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3％；反对 18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3％；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74,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386％；反对18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35％；弃权1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罗剑烨、孔欣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

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矿业 公告编号：2025-043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199号2栋19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肖瑶先生。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及其持有的股份情况

会议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

167
859,939,388
58.0537%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
8

801,620,983
54.1167%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
的股东
159

58,318,405
3.9370%

2、中小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情况

会议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161
58,334,805
3.9381%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

2
16,400
0.0011%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
的中小股东

159
58,318,405
3.9370%

3、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议 案 序
号

1.01

1.02

1.03

1.04

1.05

议案名称

《选举吴健辉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曹三星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李健昌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张立平女士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肖瑶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

855,324,266

855,324,241

855,324,241

855,324,246

854,310,948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4633%

99.4633%

99.4633%

99.4633%

99.34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得票数

53,719,683

53,719,658

53,719,658

53,719,663

52,706,365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2.0886%

92.0885%

92.0885%

92.0885%

90.3515%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提案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议 案 序
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选举刘志云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刘娅女士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胡山鹰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

857,213,710

855,752,017

856,830,276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6830%

99.5131%

99.63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得票数

55,609,127

54,147,434

55,225,693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5.3275%

92.8218%

94.6702%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提案3.0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股数（股）

859,483,4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57,878,839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947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2184%

反对

股数（股）

239,166

股数（股）

239,166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278%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4100%

弃权

股数（股）

216,800

股数（股）

216,8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25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371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提案4.00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股数（股）

840,924,29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39,319,71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7.7888%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67.4035%

反对

股数（股）

18,795,895

股数（股）

18,795,895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2.1857%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32.2207%

弃权

股数（股）

219,200

股数（股）

219,2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255%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375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提案5.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股数（股）

840,926,69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39,322,11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7.7891%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67.4076%

反对

股数（股）

18,795,895

股数（股）

18,795,895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2.1857%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32.2207%

弃权

股数（股）

216,800

股数（股）

216,800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0.0252%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0.371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二）关于公司有效表决权的情况说明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570,225,745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

数为9,920,991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根据《表决权放弃承诺函》，原控股股东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交割日次日（即

2025年5月1日）起至交割日满18个月之日止的期间，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所持有的公司79,
021,754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5%以
上股东协议转让股权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和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综上，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81,283,00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魏嘉、张钰婧。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矿业 公告编号：2025-044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5月6日、2025年5月22日召开了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完成10,209,328股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
由1,580,435,073股变更为1,570,225,745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需要变更公司在登记机关登记的注册资本，即注册资本由 1,580,
435,073元变更为 1,570,225,745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

公司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
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为该债务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权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如债权人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
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
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前往公司申报

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申报时间：自2025年5月23日起45日内，现场申报为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2:30-5:30；
2、联系地址：
（1）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路15-02号；
（2）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199号2栋19楼；
3、电子邮箱：zgjf000408@163.com；
4、联系电话：0979-8962706；
5、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6、其他说明：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发出日为准，请在邮件封面注明“债

权申报”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债权申报”
字样。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矿业 公告编号：2025-045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
2025年5月2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公司董事会的
换届选举及公司第十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聘任。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十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含职工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具体

如下：
非独立董事：吴健辉先生、曹三星先生、李健昌先生、张立平女士、肖瑶先生、秦世哲先生（职工董

事）；
独立董事：刘志云先生、胡山鹰先生、刘娅女士。
上述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刘娅女士为会计专业人
员。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查无异议。

（二）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

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选举吴健辉先生为董事长、肖瑶
先生为副董事长，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1、战略与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吴健辉先生（主任委员）、肖瑶先生、李健昌先生、曹三星先
生、胡山鹰先生；

2、执行与投资委员会：吴健辉先生（主任委员）、肖瑶先生、曹三星先生、李健昌先生、张立平女士、
秦世哲先生。

3、监察与审计委员会：曹三星先生（主任委员）、刘娅女士（联席主任）、刘志云先生；
4、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刘志云先生（主任委员）、胡山鹰先生（副主任委员）、吴健辉先生、肖瑶先

生、刘娅女士。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监察与审计委员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中

独立董事过半数，且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监察与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董事，并由独立董事刘娅女士担任召集人。

独立董事刘志云先生、胡山鹰先生、刘娅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非独立董事的简历详见附
件1。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具体聘任情况如下：
1、聘任肖瑶先生为总裁；
2、聘任李健昌先生为常务副总裁；
3、聘任张生顺先生为副总裁兼总工程师；
4、聘任黄鹏先生、秦世哲先生、蒋秀恒先生为副总裁；
5、聘任张立平女士为财务总监；
6、聘任李瑞雪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均符合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李瑞雪先生具备任职董事会秘书相应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并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李瑞雪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通讯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路15-02号
联系电话：0979-8962706
传真号码：0979-8962706
邮箱：2671491346@qq.com
以上各位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2。
三、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聘任陈哲女士

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简历详见附
件3。

陈哲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
作经验，其任职资格及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陈哲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通讯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路15-02号
联系电话：0979-8962706
传真号码：0979-8962706
电子邮箱：zgjf000408@163.com
四、届满离任情况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肖宁先生、方丽女士、张萍女士、钱正先生、朱建红女士和独立董

事王作全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肖宁先生、方丽女士、张萍女士仍担任公司子公
司其他职务，除此之外，上述其他人员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田太垠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仍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孙晓
红女士不再担任副总裁职务，也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其他职务。

3、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内容，公司对《公
司章程》及相关配套制度进行修订，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邵静女士、侯选明先生、蔺娟女士不再担任
公司监事职务，仍担任子公司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离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履行而未
履行的承诺事项。上述人员离任后，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公司对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期内所展现的敬业精神、专业能力和为公司发展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五、报备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第十届董事会监察与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六、附件
1、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
2、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3、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1：
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
1、吴健辉先生简历
吴健辉先生，生于1974年1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南方冶金学院选矿工程专

业，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工程硕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7年8月
加入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矿业”），历任紫金山金矿选矿厂副厂长、紫金山铜矿
试验厂副厂长、紫金山铜矿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助理，巴彦淖尔紫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
理，紫金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紫金矿业冶炼加工管理部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西藏紫金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紫金矿业副总裁，现任紫金矿业执行董事、副总裁兼总工程
师，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西藏紫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紫金（厦门）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董
事长、厦门紫金矿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紫金新能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紫金矿业新
能源新材料科技（长沙）有限公司董事长、紫金智信智控（厦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健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在控股股东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紫金国控”）的母公司紫金矿业担任执行董事、副总裁兼总工程师。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

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吴健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曹三星先生简历
曹三星先生，生于 1976年 10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海南大学国际金融专业。

2001年5月加入紫金矿业，历任紫金矿业监察审计室主任，紫金山金铜矿监察审计科副科长，巴彦淖
尔紫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监察审计室主任、监事会主席，紫金矿业西北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兼监察审
计室主任，青海威斯特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新疆紫金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紫金矿业监事
会副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三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在控股股东紫金国控的母公司紫金矿业担任
监事会副主席，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曹三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李健昌先生简历
李健昌先生，生于1985年4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本科毕业于平顶

山工学院环境工程专业，江西理工大学环境工程硕士。2010年2月加入紫金矿业，历任紫金铜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环保总监、副总经理，西藏阿里拉果资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常务副总经理；现任西藏阿里拉果资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健昌先生主攻环境工程领域，成果显著。已获授权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主导研发
《活性焦脱硫高效洗涤组合系统》等项目。曾荣获“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协会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二等
奖；主持项目获得紫金矿业评选的“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群众性技术革新成果”三等奖、“群众性
技术革新成果”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健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健昌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
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张立平女士简历
张立平女士，生于1986年8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本科毕业于江西

理工大学，中南大学会计专业硕士，注册会计师、税务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2013年7月加入紫金
矿业，历任紫金矿业监察审计室内控专员、计划财务部财务处副处长、税务处处长，紫金国控财务总
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立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立平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
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5、肖瑶先生简历
肖瑶先生，生于1990年3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

学院。2016年8月加入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矿业”），历任格尔木藏格钾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藏格钾肥”）总经理，现任藏格矿业董事、总裁，藏格钾肥董事、副董事长，格尔木藏格锂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锂业”）执行董事，藏格矿业投资（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矿业投
资”）执行董事、经理，西藏藏格锂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藏格矿业（老挝）发展有限公司和藏格（老
挝）塞塔尼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肖瑶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2,000股，是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股份股东西藏
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永鸿实业有限公司、肖永明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肖瑶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
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6、秦世哲先生简历
秦世哲先生，生于1990年9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本科毕业于中国

人民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经济学硕士，持有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基
金从业资格证书。历任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采购员、人力资源部部长、总经理助理，西藏巨信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 ; 2021年4月加入藏格矿业，现任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秦世哲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秦世哲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2：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张生顺先生简历
张生顺先生，生于1960年3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

家发明专利金奖获得者，高级工程师。1982年在青海钾肥厂参加工作，历任青海钾肥厂科研所副所
长、二选厂副厂长；历任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总工程师，期间曾兼任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盐湖海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等职务。2018年4月加入藏格矿业，现任藏格矿业副总裁、藏格锂业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藏
格钾肥副总经理、西藏阿里麻米措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生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生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黄鹏先生简历
黄鹏先生，生于1981年12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毕业于北方民族大学经济管理

系国际贸易专业，EMBA毕业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5年4月
加入藏格矿业，历任藏格矿业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藏格钾肥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供储部部长，青海中浩
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供销部部长。现任藏格矿业副总裁、藏格钾肥和藏格锂业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黄鹏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蒋秀恒先生简历
蒋秀恒先生，1990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公

共政策专业，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硕士。2015年7月加入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藏格钾
肥总经理助理，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现任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助理，格尔木藏格钾肥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格尔木藏格嘉锦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茫
崖藏格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蒋秀恒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蒋秀恒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李瑞雪先生简历
李瑞雪先生，生于1973年1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西南财经

大学经济法专业，电子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持有律师资格证书、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基金从业资格
证书。历任农行乐至支行法律顾问、信贷管理科副科长、资产保全科科长，简阳市支行副行长，资阳市
分行信贷管理处副处长，四川省分行法律合规处合规经理，浦发银行成都分行风险管理部风险经理、
邛崃支行副行长、成都分行客户部副经理，2020年12月加入藏格矿业，任藏格矿业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瑞雪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瑞雪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3：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陈哲女士简历
陈哲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4年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湘潭大学会计学专业，已

于2023年6月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职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深圳市他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23年5月起就职于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2023年12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陈哲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哲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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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到参股公司巨龙铜业
现金分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参股公司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巨龙铜业”）的现金分红款。根据巨龙铜业股东会决议及相关审计结果，巨龙铜业决定将其部分未分
配利润进行分配，公司作为股东之一，按比例获得了相应的现金分红。

一、分红基本情况
1、分红金额：公司本次收到的巨龙铜业现金分红款共计人民币153,900万元。
2、分红来源：本次分红款来源于巨龙铜业近年来良好的经营业绩及稳健的财务状况，其铜精矿及

钼精矿等主营业务收入持续增长，为巨龙铜业带来了可观的利润。
3、分红时间：公司已于2025年5月21日收到上述分红款。
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分红将增加公司的现金流，有助于提升公司的财务稳健性，为公司的后续发展提供有力的

资金支持。
2、公司对巨龙铜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虽然上述分红对本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

利润无影响，但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3、本次收到巨龙铜业现金分红的具体会计处理以年度审计确认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事项
1、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分红款进行妥善处理，确保资金使

用的合规性和有效性。
2、公司将持续关注巨龙铜业的经营动态，加强与巨龙铜业的沟通与协作，共同推动双方业务的持

续发展。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矿业 公告编号：2025-046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9日以

邮件、电子通讯等方式发出。会议采取现场方式于 2025年 5月 22日在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199号2栋19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经过半数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

事吴健辉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吴健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吴健辉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肖瑶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肖瑶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以下董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组成如下：

1、战略与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吴健辉先生（主任委员）、肖瑶先生、李健昌先生、曹三星先

生、胡山鹰先生；

2、执行与投资委员会：吴健辉先生（主任委员）、肖瑶先生、曹三星先生、李健昌先生、张立平女士、

秦世哲先生；

3、监察与审计委员会：曹三星先生（主任委员）、刘娅女士（联席主任）、刘志云先生；

4、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刘志云先生（主任委员）、胡山鹰先生（副主任委员）、吴健辉先生、肖瑶先

生、刘娅女士。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监察与审计委员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中

独立董事过半数，且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监察与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董事，并由独立董事刘娅女士担任召集人。

独立董事刘志云先生、胡山鹰先生、刘娅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非独立董事的简历详见公

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吴健辉先生提名，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肖瑶先

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肖瑶先生的简

历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进行

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肖瑶先生提名，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董事会监察与审计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健昌先生为常务副总裁；聘任张生顺先生为副总裁兼总工程师；聘任黄鹏先生、秦

世哲先生、蒋秀恒先生为副总裁；聘任张立平女士为财务总监。前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4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财务总监的任职资格已

经第十届董事会监察与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瑞雪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哲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和新增部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公司对相关制度进行整合、修订，并新增一项制度。具体情况如下：

1、制度整合情况

公司对原《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进行合并修订，形

成新的《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独立董事工作规则》进行

合并修订，形成新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将原《董事监事薪酬津贴绩效管理制度》与《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绩效管理办法》合并修订，形成新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绩效管理制度》。

2、制度修订情况

公司对原《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独立董事工作规则》《总

经理工作细则》进行修订；并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总经理

工作细则》分别更名为《董事会监察与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

工作细则》《总裁工作细则》。

3、制度新增情况

新增《董事会执行与投资委员会工作细则》。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规则〉〈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绩效管理制度〉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会进行审议，根据公司相关工作安排，股东会具体召开时间、地点等内容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部分重叠部门进行整合，并调整优化各部门职能，取消了经营管理部、国际

事务部、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部、法律事务部、行业与政策研究部的设置；增设了安全环保与ESG办公

室、建设与供应链管理部、合规法务部；同时将财务管理部更名为计划财务部，审计部更名为监察审计

室。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负责组织架构调整后的具体实施及后续优化工作等相关事宜，调整

后公司组织架构如下所示：

公司董事会认为，此次调整公司组织机构，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治理结构和管理流程，提高管

理能效，构建高效协同的业务管理与组织体系。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十届董事会监察与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